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回饋設施環保展示中心使用須知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8 年 05 月 06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6日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市環場字第 1083028426號令訂定

發布全文 8點；並自 108年 5月 31日起生效

一、本須知依「臺北市市有垃圾處理廠場回饋設施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六

    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須知所稱之環保展示中心（以下簡稱環保展示中心）指設於山水綠生態公園（地址：

    臺北市南港區南深路 37號）入口之三層建築物。

    環保展示中心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日之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中午十二點三十分至下午

    一點三十分休息。但國定假日、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日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以下簡稱本局）公告之必要休館日，不開放提供使用。

三、環保展示中心各樓層之使用用途如下：

    （一）一樓為休閒室，提供民眾休憩使用。

    （二）二樓為互動展示區，提供靜態影片及動態互動遊戲，民眾得自由進出使用。

    （三）三樓為多功能活動區，除供本局及所屬機關、單位使用外，以提供使用者申請經

          本局同意後舉辦之下列非營利活動使用為限：

          1.舊莊里辦公處舉辦之里鄰活動。

          2.社區大學舉辦之展覽及教學活動。

          3.環境教育活動。

          4.其他經本局同意之活動。

四、申請使用環保展示中心三樓多功能活動區者，應於使用日十日前，填具申請書（如附件

    ）向本局提出申請，經許可同意後始得使用。但申請人有正當理由經本局同意者，不受

    十日之限制。

    申請人得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辦理，並應於提出後二日內補送申請書。

    二以上申請使用單位申請使用相同時段者，本局將於使用日起計前二日（遇休館日提前

    一日）上午十時公開抽籤。

    本局提供使用期間如遇本府或本府所屬機關、單位臨時舉辦活動時，本府或本府所屬機

    關、單位得為優先使用，已申請使用之單位應配合另覓場地或改期，不得異議。

五、申請使用單位應負責維護場地之整潔及安全，歸還場地前應將場地復原，如未將場地復

    原或未經同意私接電器及電線致現有設備損壞，均應負責維修或照價賠償，如經本局通

    知三日內不予修復，本局將停止其申請使用一年，並追討損壞維修費用。

六、申請使用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應駁回其申請，已核准者即予廢止許可使用，必



    要時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理：

    （一）活動內容有違反法律之行為者。

    （二）有營業行為者。

    （三）有安全顧慮者。

    （四）活動內容變更或轉讓他人使用，未經本局同意者。

    （五）侵犯他人權益而不聽勸止者。

    （六）妨害公務者。

    （七）蓄意破壞公物者。

七、申請使用環保展示中心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使用設備器材，除本局提供之項目外，其餘物品應自備。使用完畢後，應如數歸

          還及回復原狀；其有短少或損壞，應予補足或照價賠償。

    （二）使用場地有張貼海報或宣傳標語等必要者，應先經本局許可後，始得於指定地點

          張貼。未經本局許可，不得使用漿糊、膠紙、圖釘或其他任何可能污損場地之物

          品於場地內之牆面、地板及其他設備。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回復原狀。

    （三）所攜帶之物品，應自行保管，本局不負保管之責。

    （四）未經本局許可，不得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

    （五）如須在場地內外搭建台架及電器設備時，應先經本局許可後，始可於指定地點搭

          建，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回復原狀。

    （六）未經本局許可，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七）不得有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

    （八）不得使用火把、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但經本局同意或另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

          限。

    （九）活動內容不得危害民眾健康或建築物安全。

    （十）在指定地點及核准時限內辦理活動。

    （十一）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設備、公共安全、交通及環境衛生之維護，

            並接受本局人員之指導。

    （十二）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規定或致生損害本局之情事。

八、本局於申請使用單位使用期間，得進行實地現場查核訪談，必要時得通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及稅捐單位查核，申請使用單位不得拒絕；若經查獲實際使用與申請內容不符或有

    收費營利性質者，本局得令立即停止使用，並停止其使用一年。


